
 

 

【食安透視】食安巡查工作篇 

 

  為保障市民的健康及食品安全，市政署食品安全廳在本澳市面流通環節

上設有衛生巡查及抽樣檢測等機制，對本澳 6,000 多間食肆，包括飲食場

所、食品工場、超市零售、外賣店、醫院、機場、學校等進行食安衛生監

管。本透視篇將以問答形式向大家詳盡介紹巡查同事的日常工作。 



 

 

問：食品安全廳的巡查人員須具備甚麼資格？  

答：所有監察人員於正式執行巡查職務前，均須接受職前培訓，當中包括理

論及實踐課程，讓人員具備所須的專業知識、技能和工作態度，包括食品安

全理論、法律知識、食品抽樣方法、處理突發事件技巧，並且新員工會由較

資深監察人員帶隊實習等，讓不同階段入職的人員亦能得到經驗傳承，且對

執勤區域之商戶狀況有持續性的了解並作出跟進，更有效地執行前線的食安

監察工作。 

 

食品安全廳亦訂定了規範性的巡查表格及內部工作指引，讓工作人員按巡查

工作指引，對場所及其食品的衛生情況進行監察評定。 

 

 

圖一：食安巡查人員接受職前培訓 

 



 

 

 

圖二：規範性的巡查表格 

 

問：食肆的巡查頻次以甚麼因素來釐訂？ 

答：每間場所的巡查頻次會因應其風險程度、過往之巡查紀錄而有所不同。

食品安全廳亦會基於最近之食品事故、食物中毒事件、食安投訴、時令食品

等考慮要素，增加對相關場所的巡查頻次。 

 

 

圖三：因應中秋節加強監管月餅及相關場所 

 



 

 

 

問：食肆巡查的時間通常都在辦公時間嗎？有沒有其他例外情況？ 

答：一般而言，巡查時間皆按照各食肆之營業時間作出編排；此外，亦會透

過跨部門合作打擊食品違規及不法行為，例如與海關聯合打擊須依法接受檢

驗檢疫而未經檢驗檢疫食品流入市面，而相關執法行動及安排會根據情報及

實際需要，以突擊方式在不同時段巡查可疑食肆、收集或販賣食材地點，以

打擊不法活動。 

 

 

圖四：透過跨部門合作打擊食品違規及不法行為 

 

問：食肆的主要巡查內容是什麼？ 

答：食品安全廳對巡視工作依據已訂定的工作指引執行，主要針對場所及其

食品的衛生情況進行監察評定，包括檢查場所的整體食安水平，例如食品製

作、貯存區域的衛生安全條件；食品處理的衛生操作；食品展示的環境及溫

度；與食品接觸設備設施的清潔狀況；保存食品單據等。此外，在調查過程

當中，食品安全廳會因應需要，抽取食品及環境衛生樣本進行檢測，了解食

品的衛生情況是否符合相關規範。 



 

 

 

圖五：抽取食品樣本進行檢測 

 

問：如果在巡查當中發現食肆有地方需要改正，一般會怎樣處理？ 

答：若發現場所存有可能影響食品安全衛生問題時，包括食品處理區域環境

未如理想、未設立良好防蟲鼠措施、儲存或冷藏的環境及溫度條件不符等，

巡查人員會給予改善機會及時間，並安排複查。若複查時發現仍有不足之

處，如屬輕微事宜，會安排數日內再次複查，所以偶爾會出現三數日內再巡

查的情況，以確認有關情況已獲處理為止。 

 

 

圖六：檢查儲存或冷藏的環境及溫度 

 

問：在巡視食品單據上食品業界有甚麼地方需要特別注意？ 

答：保存食品紀錄旨在使食品生產經營者善盡法律規定的業界義務，且更有

利於保障商戶的商譽及自身權益，以便一旦發生食品事故時能讓政府權限部

門進行及時有效的食品溯源及跟進工作。 

 



 

 

食品業界可參考由食品安全廳製定的《保存食品紀錄指引》，指引內已清楚

列明保存紀錄的內容、方式、期限、注意事項等；同時，考慮到不同業界

（包括食品進口商、分銷商、零售商、飲食業界以及本地製造商）本身已有

一套既定的保存食品紀錄方式，因此，指引亦透過提供“保存食品進出紀錄

表範本”讓業界了解紀錄表須涵蓋之主要項目及內容，保障自身權益。 

 

指引除建議業界可因應自身需要而制訂適合的保存方式，如保留單據或發

票，或保存手寫或電子化的交易紀錄等，食品業界亦可參考指引內提供之保

存紀錄範本。 

 

 

圖七：可參考由食品安全廳提供的指引及範本，妥善保存食品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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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am.gov.mo/ShowFile.ashx?p=foodsafetyinfo/returnGuideLine/636794547170720.pdf

